肇庆市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

招聘临时工作人员公告

因业务需要，肇庆市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现向社会公开招聘临时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人数

    招聘工作人员3名，从事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等社会救助相关业务。
二、招聘条件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应聘：

1、遵守宪法和法律；

2、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3、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财会专业优先）；

4、男女不限，年龄在30周岁以下；

5、熟悉计算机操作和电子文档处理；

    6、具有民政、社工和义工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三、招聘程序

1、公告

2015年12月2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肇庆民政网（www.zqmzw.gov.cn)发布招聘公告。

2、报名

（1）报名时间：2015年12月2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

    （2）报名地点：肇庆市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肇庆市城中路49号29幢肇庆市民政局一楼，联系电话：2225039）。

    （3）提交报名资料：报名登记表，身份证、学历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四、聘用及待遇

    经面试、体检合格后，确定拟聘用人选，名单在肇庆民政网公示，经公示无异议，中心将与招聘人员签订临时劳动合同，工资标准为3000元/人/月（含工资福利待遇，五险一金）。

五、其他事项

应聘人员应对所提交的个人材料确保真实，如发现材料作假，取消聘用资格。

         肇庆市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肇庆市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

       2015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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